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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(文化部)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申請
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寄至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
439號南棟13樓文化部收，並於信封註明「申
請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」

文化部受理申請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推薦理由書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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